
特困供养申请便民服务规程

一、受理对象：持有云冈区户籍，无儿无女无赡养人，

无劳动能力、无经济收入，自愿申请特困的居民。

二、提供书面材料

1、个人申请。

2、户口簿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3、与户口所在村（社区）签订的赡养、财产处置合同。

4、户口所在村（社区）提供的劳动能力证明。

5、医疗机构出具的病残证明。

三、申办流程：个人申请→村委会（社区居委会）初审

→乡镇（街道）复核→区民政综合事务中心审核确认。


